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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灣因地理環境及天候等因素，水、電資源相當寶貴，近年亦常

受到缺水、缺電危機，該議題已為全國重要課題，又近期南部缺水情

形嚴峻，中部水情亦不樂觀，且核二廠 2 號機於今(112)年 3 月 14 日

停機，缺水、缺電為今年必須面對的考驗。 

另外今年 3 月經濟部將全臺平均電價調漲 11%，讓能源議題再次

浮上檯面，雖民生用電影響較小，但企業用戶受到相當程度衝擊，恐

將成本反映在消費者身上，勢必造成物價上漲之連鎖效應，因此如何

妥善處理水電供需及分配，以維持市民生活品質及產業發展，為今年

重要一大課題。 

二、 水電供需情形說明 

受全球極端氣候影響，臺灣夏季經常出現缺水危機，水資源供給

無法滿足全國年總用水量約 166 億噸需求，在缺水時期，中央啟動限

水措施，以確保臺灣不會陷入無水可用之困境，但限水將造成民眾生

活不便，產業用水亦受到影響，而近期南部缺水，很多區域水情亮起

黃燈及橙燈，臺中地區亦久旱未雨，德基水庫集水區距離前一場大雨

已近 600 天，因此在受到南部缺水及今年春雨偏少等因素下，臺中今

年水情恐不樂觀，雖春雷在 3月 25日乍響，後續也有降雨情況，但能

否補足用水需求仍須觀察未來降雨趨勢，期能滿足臺中民生、農業及

產業用水需求。 

2022年我國總用電量達 2,315億度，發電量為 2,880億度，雖尚

有餘裕，惟夏季電力需求隨著高溫天氣而急劇上升，導致電力可能不

足之情形，再者，隨著國際燃煤價格上漲、電力價格上漲，今年夏季將

直接受到檢驗，衝擊民生及產業用電而衍生相關經濟發展問題，為政

府必須務實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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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費、物價上漲情形及影響 

(一) 電費上漲情形 

經濟部於去年 6月 27日召開 111年電價費率審議臨時會，審議

會決議自同年 7月 1日起，針對住宅用戶調漲電價 9%、高壓及特高

壓的產業用電大戶調漲電價 15%，平均電價調漲將達到 8.4%，估算

全臺至少約2.2萬產業電力用戶受調整，住宅部門約3%用戶受影響；

經濟部於今年 3月 17日召開今年第 1次電價費率審議會，會議決議

全臺平均電價調漲 11%。 

依經濟部說明，近期國際燃料價格仍處高檔，造成台電巨大經

營壓力，為適時調整電價反映成本，同時考量照顧民生、穩定物價

及降低用電衰退產業衝擊，針對高壓及特高壓的產業用電大戶調漲

其電價 17％，低壓用戶調漲 10%，住宅 700 度以下、小商店 1,500

度以下電價不調整，住宅 701~1,000 度、小商店 1501~3000 度微調

3%；住宅 1,001度以上調漲 10％、小商店 3,001度以上調漲 5%。  

此外，為減緩產業衝擊及照顧產業弱勢，產業 111 年下半年用

電衰退 10%以上者之產業調幅減半，農漁業電價不調整；學校(幼兒

園至大專院校)電價不調整。 

(二) 電價衝擊分析 

1、 工業部門影響 

本次工業部門針對特高壓、高壓及低壓用戶皆調漲，並以(特)

高壓用戶調漲幅度最大，以本市某 A 股份有限公司為例(高壓用電

戶)，其原電價每年電費約新臺幣 700 萬元，歷經去年及本次調漲

電費調漲分別為 15%及 17%計算，每年預估增加電費將近 242 萬

元。 

 (特)高壓用電歷經 2 次電價調整，將提高工業營運成本，造成

產品價格提高，面臨喪失顧客或訂單之風險，不論高耗能的電子業、

傳統產業均將受到相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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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特)高壓、低壓用戶調漲情形 

2、 住宅部門影響 

本次電費調漲僅針對住宅用電每月超過 700 度以上調漲分別

為 3%~10%，約 93%用戶凍漲，僅約 7%用戶受影響，以本市共 103.8

萬用戶推估，約有 7.26 萬戶用電超過 700 度以上會受到本次電價

漲價影響。 

 

 

 

 

 

圖二、民生住宅電價調漲表 

本次電費調漲中央基於照顧基本民生需求及通貨膨脹之考量，

針對住宅部門調整幅度較小，僅針對少數對象進行調整，預估影響

戶數僅約 3%之用戶，且僅針對超過 700 度之部分調漲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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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住宅部門之衝擊相對較小。 

3、 商業部門影響 

相較去年電價調漲排除小商店、6 類產業(農漁、食品、百貨、

餐飲、電影院、健身房)高壓及特高壓的產業用電大戶，本次僅排除

農漁業用戶，其餘商家皆納入調漲電價對象，分別漲幅 3%~17%不

等，對於商業營運成本勢必造成不小影響。以本市知名飯店為例，

用電種類為「高壓需量綜合營業用電」、契約容量 2,000KW，非夏

月電費每個月電費至少 160 萬元以上，歷經 2 次電費漲價分別為

15%及 17%後，須多付約 55 萬元電費支出，雖目前疫情已趨緩，

產業逐步復甦，但電費的大幅支出，造成營運成本上升。 

 

 

 

 

 

圖三、小商家電價調漲表 

(三) 業者因應電價上漲措施調查 

為能確實瞭解業者對於今年電費上漲之反應，本局針對所轄業

者或場域盤點及分析(如下表格)，用電依存度高之業者，尤其屬於高

壓及特高壓產業用電大戶者，其受電價調漲 17%嚴峻衝擊，雖多數仍

保守表示評估影響中，如消費族群為一般民眾之百貨、賣場、市場

等，惟業者都明確表達本次電費調漲對經營有一定的影響，現因考

量本期電費尚未結算，公司內部亦須通盤討論漲價影響，未來是否

轉嫁消費者仍待長期觀察；亦有少數已決定將增加電費成本反映在

消費端，如展覽館業者，將基於使用者付費，隨台電漲幅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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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電價上漲措施調查表 

類型 業者 影響成本情形 因應措施 

會展 

場館 

臺中國際展覽館 
有影響，所有展覽活動

舉辦成本增加。 

漲價：使用者付費，隨台電

漲幅調升 

臺中世貿 

影響很大，屬於高壓及

特高壓產業用電大戶調

漲電價 17%之業者。 

漲價：俟電費帳單收到後，

再反應到場地承租方。 

產業 

園區 
產業園區廠商 

近年原物料持續上漲，

已造成廠商成本增加，

又經濟景氣因素訂單持

續減少，去年電費調漲

8%，今年又將再調漲

11%，將造成產業負擔，

雪上加霜。 

評估中：檢討廠房用電設

施，加強宣導節約用電措

施，並運用建物屋頂可利用

空間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如果仍無法自行吸收，

將適時調整產品售價。 

大型 

百貨、

商場 

大型百貨賣場 

因為本期電費尚未結

算，相關影響仍在觀察

中。 

評估中：陸續導入智慧水塔

降低水質導電度、提升冰機

運轉效能及使用 LED照明燈

具等節能措施，加上空調設

定，希望能在環保之餘也達

到降低用電的成效，往永續

節能的導入方向進行。 

文心家樂福 

(市 80) 

有影響，屬於高壓及特

高壓產業用電大戶調漲

電價 17%之業者，但尚須

觀察長期衝擊情形 

評估中：總公司尚未制定完

整因應方案，視 3/27台電正

式公告後調整用電策略及

營業狀況滾動式檢討。 

IKEA宜家家居 

臺中店(市 81) 

有影響，屬於高壓及特

高壓產業用電大戶調漲

電價 17%之業者，有長期

衝擊情形 

評估中： 

1. 調整耗電量設備，減少用

電。 

2. 調整作業時間及簡化工

作流程，以降低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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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業者 影響成本情形 因應措施 

好市多臺中店

(市 113) 

有影響，屬於高壓及特

高壓產業用電大戶調漲

電價 17%之業者，但尚須

觀察長期衝擊情形 

評估中： 

總公司尚未制定完整因應

方案，視 3/27台電正式公告

後調整用電策略及營業狀

況滾動式檢討。 

娛樂 

場所 

大型連鎖視聽 

歌唱業者 

電費調漲影響營運成

本，尚須觀察長期衝擊

情形 

自行吸收：短期先自行吸

收，暫不漲價 

夜市 

道路型夜市 

道路型夜市屬沿街攤商

群聚經營型態，電費非

主要營運成本，電費均

由攤商自行負擔，電價

影響則視個別攤商用電

量大小決定。 

自行吸收：目前攤商對電費

漲調原則皆自行吸收，但仍

視未來進貨成本是否提高

再決定。 

路外型夜市 

路外型夜市屬整場經營

型態，電費由夜市經營

者繳納，再向個別攤商

收取，業者表示仍須觀

察，再決定是否向攤商

調整電費。 

自行吸收：目前業者暫不調

整，避免提高夜市攤商營運

成本，但後續仍須視情況，

倘無法長期自行吸收，會再

決定是否向個別攤商調整

電費收取。 

市場 傳統市場 

1. 小型商家短期影響不

大，但仍須觀察上游

供應廠商對電價反應

程度。 

2. 烘焙業者或大型冷凍

商家等用電量需求較

高者，尚須觀察長期

衝擊情形，是否調漲

售價因應。 

依據個別攤商對電價成本

提高之容受程度，決定是否

反映在售價。 

評估中：大部分小型攤商店

家表示，短期間雖暫不漲

價，但未來狀況不確定，無

法保證不上漲，長期仍視進

貨等相關成本，隨市場價格

機制調整。 

漲價：部分店家對用電成本



7 

類型 業者 影響成本情形 因應措施 

提高，將依據調整幅度提高

售價因應。 

委外 

館舍 

秋紅谷 
有影響，但尚須觀察長

期衝擊情形 

自行吸收：將冷氣溫度設定

調高增加空氣對流、關閉非

必要燈光等節電措施 

帝糖 

館舍常態性開啟冷氣，

以維持館舍參觀品質，

加上歷史建築本身非密

閉空間，四月份調漲電

費，勢必影響即將到來

的夏日，夏日為館舍高

峰用電季節。 

評估中： 

1. 今年度帝糖已申請二段

式計費，用電和費用目前

有一定的改善。 

2. 面臨漲價部分，僅能調整

冷氣開放溫度增高，以及

控制開啟時段，以節省用

電量。 

臺中跨境體驗 

示範基地 
略為影響。 

自行吸收：未來將強化拓展

營收來源，如增加基地教室

講座使用率，提高收益。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整理 

(四) 電價上漲對物價影響 

1、 生產者物價指數 

依推估 111 年 7 月電價調漲受影響工廠家數約 4,400 家，包含

本市科技業及傳統工業大廠，依行政院主計處統計，111 年 6 月生

產者物價指數中電類指數為 111.7(基期為 110 年)，自 111 年 7 月電

價調漲後，112 年 2 月指數上升為 120.76，上漲幅度約為 8.11%，

電價上漲使得企業提高工業營運成本，造成產品價格提高，降低產

品競爭力，不論高耗能的電子業、傳統產業均將受到相當影響，今

年針對特高壓、高壓及低壓用電戶調漲電價 10%~17%，可能造成

生產者物價指數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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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11 年電價調漲對生產者物價指數(電類)影響 

2、 消費者物價指數 

依行政院主計處統計，111 年 6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103.35(基

期為 110 年)，自 111 年 7 月電價調漲後，112 年 2 月指數上升為

104.07，上漲幅度約為 0.69%，惟去年電價上漲雖未對民生用電造

成太多影響，但今年度針對 700 度以上之住宅及小商店用電調漲

3%~10%，勢必讓民眾產生預期物價上漲心理，進一步造成通貨膨

脹，短期內通貨膨脹現象可能將持續發生。 

 

 

 

 

 

 

 

 

 

 

圖五、111 年電價調漲對消費者物價指數影響 

四、 民生因應措施 

物價上漲將直接衝擊民生消費，爰本府於 3月 24日召開 112年度

物價監控小組會議，透過市政府與臺灣臺中地檢署合作，結合檢調的

力量，打擊違法哄抬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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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民生基本產品價格穩定，擇定監控民生項目範圍涵蓋食衣

住行育樂，諸如蔬果魚肉蛋、夜市小吃、賣場民生物資、學生營養午

餐、幼兒園收費、計程車資、房價、建材價格、醫藥收費、藥品價格、

護理之家收費、菸酒價格、旅宿收費、電影業收費、殯葬收費等 15個

項目查價，盼能遏止不當的物價哄抬行為，維護民生物價穩定。 

經調查部分民生產品價格，尚無哄抬物價情勢，本府將持續監控物

價，如遇價格異常波動涉囤積商品、哄抬物價或聯合漲價等違法行為，

將收集資料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或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嚴查，以維持市

場交易秩序。 

五、 產業因應措施：  

(一) 水力面：  

1、配合水情，要求產業節水： 

中央 3 月 22 日宣布臺中市水情燈號從原本的藍燈轉為綠燈，

提醒民眾節約用水，且為超前部署，將實施「類黃燈」措施，即提

前啟動節水措施，在夜間採取減壓供水，本府則帶動工業園區廠商

自主節水 5％，盼透過提前部署的方式，延長水庫供水期程，若未

來水情更不理想，轉為橙燈，將請每月用水超過一千度大用水戶之

非工業用水戶減供 20%、工業用戶減供 5~20%，以及游泳池、洗車、

三溫暖、水療業者、及其他不急需之用水，減供 20%。 

2、推動基礎設施，提升供水韌性 

(1) 鳥嘴潭開發：台灣水資源不足，要加強水利建設，臺中現況支援彰

化供水量每日 8萬噸，於中長期是否能持續支援，須視臺中地區水

源是否有餘裕量而定，而鳥嘴潭完工後每天可供給 25 萬噸「新活

水」，其中 4萬噸供給草屯、21萬噸供給彰化，相當於 100萬人日

用水量，將減少臺中的負擔，預計今年底完工。 

(2) 大安大甲管線互通：本案聯通大安溪與大甲溪流域的供水設施，在

大甲溪豐水期，由大甲溪向北供應到鯉魚潭淨水場，然後在枯水期

由鯉魚潭水庫往南供給豐原淨水場，有助於區域調撥備援，增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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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彈性，預計 115年完工。 

(3) 水資源中心興建：水資源中心回收民生用水後，將次級水供應廠商，

將可以有效運用自來水，本府已完成福田及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興

建，將規劃於烏日再建水資源回收中心，目前土地已經取得，並通

過環評，將向行政院爭取興建經費約 46億元後啟動本案。 

3、布局再生水，調整產業水源：有關「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規範用

水量每日 300度以上廠商，其新建或擴建計畫的用水計畫書，都將

強制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最高不超過 50%，將擴大再生水使用，

以利天然水資源優先提供民生及農業使用，產業用水需求則布局再

生水。 

(二) 電力面：產業用電兼顧開源及節流，搭配管制及輔導雙向策略 

1、開源-管制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市府自 105 年起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22 條

規定，公告要求 800瓩以上之用電大戶，自公告日起 3年內完成裝

設契約容量 10%以上之再生能源或其他節能措施。受規範用戶皆為

本次電費漲價對象，市府將搭配中央政府所列管指定電力用戶政策，

加強輔導用電大戶設置再生能源或以其他節能設備或節能措施作

為替代方案(如圖六)。 

受規範用戶可適用經濟部能源局的「優惠躉購電價」措施，採

「自行出資」或「租賃給系統業者」的方式，利用屋頂等閒置空間

安裝太陽光電系統，不僅達成自治條例規範，也能增加業外收入、

增裕財源，減少電價上漲營運成本上升之衝擊。 

截至 112年 3月底，已有 195家完成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裝置容量已超過 106MW；此外，申請展延之電力用戶計有 119 家，

實施節能措施或設置節能設備替代方案之電力用戶 95 家，節電量

累計已達約 1億 1,000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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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用電大戶規範及義務 

2、開源-輔導園區廠商設置太陽能光電 

臺中地區為國內機械業之重要生產基地，用電需求日益增加，

積極發展綠能成為重要政策，其中利用廠房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備，成為本府轄管產業園區推動綠能首要目標。 

現針對轄管已開發產業園區，鼓勵廠商於屋頂 50%面積設置太

陽能光電設施；新開發產業園區則鼓勵於廠房設計階段規劃設置太

陽能光電設備，使發電量能產生最大化，目前推動太平產業園區新

建廠商建置太陽能光電，並鼓勵精密、豐洲園區舊有廠房評估增設

屋頂太陽光電設施。後續將修改產業創新條例，未來核定之新闢產

業園區，將強制廠房建物屋頂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3、開源-獎勵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為鼓勵建置太陽光電，本府自 107 年每年編列預算補助建置太

陽光電，111 年特別追加 1,890 萬元預算辦理太陽光電補助計畫，

補助金額每峰瓩從 5,000 元至 1 萬元不等，每案最高補助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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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降低光電建置成本，讓民間加入種綠電、賺綠金的行列，共創

企業興盛與城市綠色正向發展雙贏。 

截至 111 年總計補助案場達 425 件，裝置容量已超過 20MW，

期盼透過補助鼓勵更多民眾、法人及工廠業者建置光電，與市府一

同攜手共創綠色新經濟。 

4、節流-輔導企業汰換耗能設備或改善製程 

市府持續規劃推動智慧製造，以製程改善與設備汰舊更新、廢

熱與廢冷回收技術應用，逐漸導入新設備及創新節能技術，並以提

升能源使用效率、鼓勵能管系統建置、改善節能設備(如圖七)，並

要求新開發園區新租購案廠商建置光電設備。 

 

 

 

 

     圖七、市府輔導企業能源轉型示意圖 

六、 結語 

臺灣向來面臨水、電供需及調配議題，本府積極配合中央政策，並

依本市發展情況，設立本市能源目標及規劃能源策略，水力面以增加供

水韌性，並輔導產業使用再生水，若水情更趨不佳，亦請用水大戶減少

用水，解決用水問題。 

產業用電則透過管制及輔導雙向策略，鼓勵「開源-用電大戶及園

區等建置再生能源」，並輔導產業轉型「節流-汰換耗能設備或改善製程」，

攜手共推綠色淨零轉型，邁向 2050淨零碳排。 

承上，藉由產業面的控管，讓水、電供需穩定，讓人民免於限水限

電，造成生活起居面臨不便，若因水、電費上漲，造成物價連鎖上漲效

應，衝擊民生消費，市府將落實監控作為，促進民生基本產品價格穩定。 


